
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拟注销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名单的公示

（2019 年第 9 期）

根据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“食品经营

者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，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应当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注销手续”等规定，现将

拟注销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名单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30 个

工作日。相关经营者如在公示期内有异议，请与广州市荔湾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科联系（联系电话：020-81006330）。

自公示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未到我局办理相关手续的，

我局将注销其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特此公示。

附件：拟注销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名单

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 9 月 16 日



附件

拟注销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名单

序

号
经营者名称 经营场所 许可证编号
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
有效期限

1
广州市荔湾区小

邢小吃店

广州市荔湾区

德星路负一层

C区 29 号铺

JY2440103015

1964
邢通

2023 年 7

月 1 日

2
广州市荔湾区丽

凰计算机网络信

息服务部

广州市荔湾区

陈岗路 10 号首

层

JY1440103001

1361
朱武龙

2021 年 2

月 28 日


